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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22〕86 号

申请人：严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昌岗街道办事处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作出的《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涉案告知书），于 2022 年 5 月

9 日向本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.撤销涉案告知书；2.公开 XX 街 XX 号、XX 街 XX 号违建

电梯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本人是 XX 街 XX 号 XX 房的业主，是涉及加装电梯的业主，

也是权益利害关系人，有权知道该违建电梯立案查处相关资料

包括立案文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等资

料。被申请人以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是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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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案卷信息为由，不予公开，是对我作为利害关系人权益的

侵害，剥夺了我的合法权益。因涉案电梯的地址是在 XX 街 XX

号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一切行政决定都对我本人有重大影响。同

时，依据法律法规，被申请人应当依据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

为例外”的原则主动向社会公示，所以本人要求被申请人公开

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责令限期整改通知等资料是合理合法

的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职权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

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

公开。我街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《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的公

告》（穗府〔2021〕9 号）规定，有权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、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处

罚。因此，我街有权对申请人提出的公开 XX 街 XX 号、XX 街 XX

号违建电梯立案查处相关资料事宜作出回复。

二、我街办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

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向我街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

规定，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

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我街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对申请人作出涉

案告知书，程序合法。

三、我街作出的涉案告知书适用依据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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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，行

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

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

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

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，从其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行政机关向申请人

提供的信息，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。

针对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内容，我街认为，立案文书属于行

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，可以不

予公开。对于涉案的相关行为，我街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以上事实，申请人申请公开涉案处罚文

书时，该信息属于尚未制作或者获得的信息，尚未有可公开的

文书。

四、对申请人的回应

申请人复议请求变更为重新处理公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和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与原申请内容不一致，不符合行

政复议的相关规定，应不予支持。综上，我街作出的涉案告知

书实体和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4 月 6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。

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内容为：“对 XX 街 XX 号、XX 街 XX 号违建

电梯立案查处相关资料包括立案文书和处罚文书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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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4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告知书，主要记

载：1.申请人申请公开“对 XX 街 XX 号、XX 街 XX 号违建电梯

立案查处相关资料包括立案文书和处罚文书等”的信息，属于

行政执法案卷信息；2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不

予公开。2022 年 4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向申请人

送达涉案告知书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是 XX 街 XX 号 XX 房的产权人。被申请人于

2022 年 4 月 28 日作出穗海昌综执处字〔2022〕1 号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。针对案外人在 XX 街 XX 号、XX 街 XX 号未按照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报建审批要求建设加建电梯工程，擅自调整

建筑设计进行建设的行为，被申请人对案外人作出了行政处

罚。

以上事实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、涉案告知书、行政处罚

决定书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

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

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

开的，从其规定。”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……（三）行政机

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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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理由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

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6 日

提出信息公开申请，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才作出涉

案处罚文书，可见涉案处罚文书在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时并没

有形成，故被申请人无法公开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以涉案处罚文

书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为由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及第三十六条第三项规

定，不予公开涉案处罚文书，适用依据不当，应予撤销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决定：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作出的《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；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重

新对申请人 2022 年 4 月 6 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


